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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王武年：本院受理原告雷明中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
书、民事诉讼权利义务须知、举证通知书、诉讼风
险告知书、小额诉讼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答辩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10时(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准时开庭，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硕县人民法阮
刘佺镶：本院受理刘佳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鄂1381民初
266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湖北省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北省广水市人民法院
(2021)桂0332民初342号 陈发兴：本院受理原告
莲花镇田厂芳云农资经营部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桂0332民初342号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莲花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西壮族自治区恭城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5327号 永康市七耀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永康市丽州中路63号)；
翁乾波(住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五德镇杉林村
民委员会马宝寨村民小组10号，公民身份号码
532128199601126361)：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行与被告永康市七耀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翁乾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
诉通知书、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裁
定书(转程序)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诉讼风险提示、权利义务告知书。原告起
诉称：一、判令两被告共同归还原告：1、借款本
金36210.85元及罚息；2、借款本金10091.34元及利
息、罚息、复息；3、借款本金276894.43元及利息、
罚息、复息；二、判令两被告支付原告因本案实
现债权而支出律师代理费4280元；三、本案诉讼
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和三十日。开庭审
理时间为2021年12月14日08时40分，开庭地点在浙江
省永康市人民法院第23审判庭(诉讼服务中心2楼)。
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5329号 永康市聚能工贸有限公
司(住所地浙江省永康市芝英镇雅庄村芝英二
期工业区通泰路19号)；陈思赛(住福建省福鼎市
山 前 街 道 城 东 北 路1 7 9 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52224197004270514)：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行与被告永康市聚能工
贸有限公司、陈思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
知书、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转程序)、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举证通知
书及诉讼风险提示、权利义务告知书。原告起诉
称：一、判令两被告共同归还原告借款本金
753071.55元及罚息、复息；二、判令两被告支付
原告因本案实现债权而支出律师代理费9030
元；三、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和
三十日，开庭审理时间为2021年12月14日09时10分，
开庭地点在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第23审判庭(诉
讼服务中心2楼)。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0)苏1283民初8170号 王童：本院受理原告
秦玉平与被告黄娟、陈桂红、第三人王童债权人
撤销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0)苏1283民初8170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将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杨仁安：本院受理了何春保诉杨仁安合伙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审务廉政监督卡、合议
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四日上午9时在遂宁市船山区法院开发
区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陈福祥：本院受理(2021)浙0482民初1137号原告
张杰诉被告陈福祥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民事裁定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及开庭传
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乍
浦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浙江省平湖市人民法院
包卫华：本院受理(2021)浙0482民初1664号原告
宋江诉被告包卫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风险提示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和30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乍浦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浙江省平湖市人民法院
田延兵：本院受理原告牛晓龙诉李彦平、陈军丽、
田延兵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焦店人民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2021)川0903民初5360号 夏武军：本院受理原
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遂宁市分公
司诉被告邓伟民、夏武军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
案。原告请求判令：1、依法判令二被告向原告支
付代为偿还的贷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共计
41752.32元；2、判令二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保费
4516.71元；3、判令二被告向原告支付滞纳金(以
46269.03元为基数，从2021年4月6日起至实际付
清之日止，按每日0.06%计算)；4、本案诉讼费用
(含案件受理费、公告费、诉讼保全费等)由二被
告承担。因你无法直接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
书各一份。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定于举证期
届满后第3日(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30分在四川
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第十审判开庭审理，
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2021)川0903民初5504号 舒君：本院受理原告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遂宁市分公司
诉被告舒君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
判令：1、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代为偿还的
贷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共计47791.85元；2、
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保费5981.62元；3、判
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以53773.47元为基数，
从2020年11月2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每日
1‰计算)；4、本案诉讼费用(含案件受理费、公告
费、诉讼保全费等)由被告承担。因你无法直接
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告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各一份。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第3日(节假
日顺延)上午9时30分在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
民法院第十审判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2021)川0903民初5506号 刘梅：本院受理原告中国
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遂宁市分公司诉被告
刘梅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判令：1、依
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代为偿还的贷款本金、
利息、罚息、复利共计24855.75元；2、判令被告向
原告支付拖欠保费2075.26元；3、判令被告向原
告支付滞纳金(以26931.01元为基数，从2020年5
月25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每日0.06%计
算)；4、本案诉讼费用(含案件受理费、公告费、诉
讼保全费等)由被告承担。因你无法直接送达，
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
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各一份。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第3日(节假日顺延)
上午9时30分在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第十审判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罗强、刘宇航：本院受理原告张岩与被告罗强、刘
宇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现住址不详，故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辽0882民初729号民
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南楼法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辽宁省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辽宁省大石桥市人民法院
朱自勇：本院受理原告张同新诉你与詹红芝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鄂0684民初118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鄢城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宜城市人民法院
朱自勇：本院受理原告郭江山诉你与詹红芝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鄂0684民初118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鄢城人民法庭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宜城市人民法院
江苏圣盈建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正定县
宝华预拌混凝土有限公司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
达本院(2021)冀0123民初1195号民事判决书。根
据法律规定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第二调解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家庄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正定县人民法院
章富荣：本院受理原告陈国新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1021民
初160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黄山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歙县人民法院
(2021)豫0402民初4306号 刘红宝：本院受理原
告程静静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豫0402民初4306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毕艳明、高丽：本院受理孙影申请变更申请执行
人一案，已审查终结。现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
吉0721执异39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主要内容为变
更本院(2021)吉0721执恢657号案件的申请执行人为
孙影。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受到本裁定书之日
起十日内向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限
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执行局领取(2021)
吉0721执异39号执行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吉林省前郭县人民法院
大庆春亿源经贸有限公司、大庆伯羲石油钻采设
备有限公司、屈岩：本院受理吉林市精准酒店管理
有限公司申请变更申请执行人一案，已审查终结。
现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吉0721执异40号执行裁
定书，裁定主要内容为变更本院(2020)吉0721执恢
933号案件的申请执行人为吉林市精准酒店管理有
限公司。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收到本裁定书之日
起十日内向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限你
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执行局领取(2021)吉
0721执异40号执行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吉林省前郭县人民法院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杨冬好：本院受理高娟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1183民初
325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内来
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上诉须知，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镇江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徐建新、梅文国：原告韦洪明与安宜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你们、蒋伟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
院已作出(2021)苏1183民初2376号民事判决。被
告安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依法提起上诉，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
知书、举证须知、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
(节假日顺延)在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公
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魏亮亮：本院受理赵霞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1183民初
2422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内来
本院民二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陈云：本院受理朱建刚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举证须知、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9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翟郑仙：本院受理钱峻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
诉及举证通知书、举证须知、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及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14：3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南京京妆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南京市
雨花台区宏源吊顶材料经营部诉你(单位)装饰
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单位)
公告送达(2021)苏0115民初4612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
李永波、杨生娇、杨显耀：本院受理重庆市中和
农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你们小额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云
0581民初148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由李永
波、杨生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偿还原告
借款本金31003.36元、利息430.56元及自2020年6
月17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未偿本金为基数按
年利率15.4%计算的逾期利息。二、由李永波、杨生娇
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给付原告公告费230元。
三、由杨显耀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件
受理费586元，由被告李永波、杨生娇、杨显耀负担。
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黄伟、罗宇：本院受理(2021)川0522民初3827号四川合
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们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廉政监督
卡、诉讼须知、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定于2021年11月24日9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
审理。届时未到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四川省合江县人民法院
罗杨：本院受理(2021)川0522民初3829号四川合
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廉政监督
卡、诉讼须知、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定于2021年11月25日9时在本院第四审判
庭公开审理。届时未到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四川省合江县人民法院
何丽萍、王典文：本院受理(2021)川0522民初3824号四
川合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们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廉政
监督卡、诉讼须知、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定于2021年11月23日9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
开审理。届时未到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四川省合江县人民法院
智明生、郝素英、智晓庆：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沈阳辽中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辽0115
民初142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李国新：本院受理李艳侠诉你离婚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三家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河北省承德县人民法院
刘芳芳：本院受理原告王树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判决离婚；诉讼费由
原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4时30分(遇假日顺延)在本院
家事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
周华：本院受理(2021)粤1427民初767号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蕉岭县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当事人须知、合议庭成
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4日15时(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广东省蕉岭县人民法院
徐添生：本院受理(2021)粤1427民初771号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蕉岭县支行诉你及冯苏芳
信用卡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
当事人须知、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5日15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
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广东省蕉岭县人民法院
吕立国、刘丽、李春贵、吕忠文、田荣芝：本院受理阿
荣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创业信用社诉你们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内
0721民初2584号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合议庭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2021年11月25日16时在本院
第六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民法院
丁建军、刘德胜：本院受理阿荣旗农村信用合作联
社诉朱春冬、杨佰双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内0721民初
108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或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
法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呼伦贝尔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民法院
南京戴林劳务服务有限公司、南京戴林劳务服务
有限公司阜阳分公司、孙义红、赵一飞：本院受理
阜阳开发区锡林钢管扣件租赁部诉你们建筑设备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开发区
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梁军：本院受理李永亮与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115民初3554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汤山法庭
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南京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
唐国裕、林金娥、唐海兴、王荔凤、唐亚国、西宁城北
庆吉建材经营部：本院受理青海世全集团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诉你们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
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莘联锋、符晓慧：本院受理刘光洪诉你们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鄂
0683民初228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程道副：本院受理方兵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鄂0683民初33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侯文博、殷凯娜：本院受理朱刚诉你们公路货物运
输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八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刘欢：本院受理潘盼盼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鄂0683民初3431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襄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马耀军：本院受理一汽汽车金融有限公司诉你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人员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七
方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陈长波：本院受理胡德玲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鄂0683民初4419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襄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罗爱琴：本院受理马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鄂0683民初521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樊荣先：本院受理詹加华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60日视为送达。答辩期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王世锋：本院受理余华诉你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鄂0683民初
317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熊任友申请宣告被申请人
王凤英死亡一案(2021)云0181民特121号。经查：
被申请人王凤英(女，苗族，1936年4月18日生，身
份证号：530123193604183328，住云南省安宁市
温泉镇小村80号)，申请人系被申请人的儿子。
被申请人于2016年12月22日外出走丢，经多方
查找现仍下落不明，距今已满4年。本院现发
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限一年。被申请人王凤英
应当在公告期间内向本院申报其具体地址和
联系方式；凡知悉被申请人生存现状的人，应
当在公告期间内将其所知道情况向本院报告。
被申请人王凤英在公告期满后仍下落不明，本
院将依法宣告其死亡。

云南省安宁市人民法院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花荣：本院受理郝德龙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结。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吉0881民初1461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吉林省洮南市人民法院
高大利：本院受理丁淑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吉0881民初1458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白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吉林省洮南市人民法院
陈中君、罗华、阮少飞、黄晓敏：本院受理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康县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起60
日视为送达。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定于答辩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北省保康县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514号 胡涛：我院受理原告方加沧
与被告胡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382民初514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大荆人民法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110号  唐登绪：我院受理原
告陈江杰与被告唐登绪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382民初
110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大荆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张维莲：本院受理原告叶选南诉你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及原告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
庭组成人员告知书、风险提示书、文书上网通知
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
(转普通程序)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柳市人民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答辩期
限与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本案定
于2021年12月23日8时50分在本院柳市人民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张成彦：本院受理原告乐清市行力机械控制设
备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382民初797号上诉
状副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柳市
人民法庭领取上诉状，逾期视为送达。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唐亮昌：本院受理赵爱缘与你抚养费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
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民事裁定书及传票等。
原告诉请为：要求被告立即给付原告生活费、教
育费合计61000元，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三日9时30分(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东
北塘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催64号 申请人聊城鲁西民间资
本管理有限公司因遗失持有的银行汇票一份，向
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
公告。该汇票号码31300051 46630007、金额5万
元、出票人宁波合钢贸易有限公司、收款人豪宇
贸易有限公司、付款行临商银行宁波分行、出票
日期2021年1月4日、汇票到期日2021年7月4日。自公告
之日起60天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
无人申报，本院将依法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
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催65号 申请人平乡县双琳自行车
厂因遗失持有的银行汇票一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汇票号码
31300051 50482604、金额3万元、出票人宁波敦元贸易
有限公司、收款人宁波致润电器科技有限公司、付
款行宁波东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曙支行、出票日
期2021年3月8日、汇票到期日2021年9月8日。自公告之
日起60天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
人申报，本院将依法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
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催8号之一 本院于2021年1月28日立
案受理申请人象山明松贸易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
申请，对其遗失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依法办理了公
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
于2 0 2 1 年 8 月 9 日判决：宣告号码3 1 3 0 0 0 5 1
46642084、金额2万元、出票人宁波朗涌工贸有限
公司、收款人杭州乾宏贸易有限公司、付款行临商
银行宁波分行、出票日期2021年1月22日、汇票到期日
2021年7月22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自本判决公告
之日起，该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催9号之一 本院于2021年1月28日
立案受理申请人象山明松贸易有限公司的公示催
告申请，对其遗失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依法办理
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于2021年8月9日判决：宣告号码31300051
46642083、金额2万元、出票人宁波朗涌工贸有限
公司、收款人杭州乾宏贸易有限公司、付款行临商
银行宁波分行、出票日期2021年1月22日、汇票到期日
2021年7月22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自本判决公告
之日起，该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催10号之一 本院于2021年1月28
日立案受理申请人象山明松贸易有限公司的公
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依法办
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于2021年8月9日判决：宣告号码31300051
46641986、金额3万元、出票人宁波朗涌工贸有限公
司、收款人杭州乾宏贸易有限公司、付款行临商银
行宁波分行、出票日期2021年1月22日、汇票到期
日2021年7月22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自本判决公
告之日起，该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催11号之一 本院于2021年1月28
日立案受理申请人象山明松贸易有限公司的公示
催告申请，对其遗失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依法办
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于2021年8月9日判决：宣告号码31300051
46641985、金额3万元、出票人宁波朗涌工贸有限
公司、收款人杭州乾宏贸易有限公司、付款行临商
银行宁波分行、出票日期2021年1月22日、汇票到期日
2021年7月22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自本判决公告
之日起，该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催12号之一 本院于2021年1月28
日立案受理申请人象山明松贸易有限公司的公
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依
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
报权利。本院于2021年8月9日判决：宣告号码
31300051 46641984、金额3万元、出票人宁波朗涌
工贸有限公司、收款人杭州乾宏贸易有限公司、
付款行临商银行宁波分行、出票日期2021年1月
22日、汇票到期日2021年7月22日的银行承兑汇票
无效；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该申请人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催13号之一 本院于2021年1月28
日立案受理申请人象山明松贸易有限公司的公示
催告申请，对其遗失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依法办理
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
院于202 1年8月9日判决：宣告号码313 0 0 0 5 1
46642085、金额2万元、出票人宁波朗涌工贸有限公
司、收款人杭州乾宏贸易有限公司、付款行临商
银行宁波分行、出票日期2021年1月22日、汇票到
期日2021年7月22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自本判决
公告之日起，该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催22号之一 本院于2021年3月11
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河北沧兴皮革制品有限公司的
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依法
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于2021年8月10日判决：宣告号码31300051
46633141、金额5万元、出票人宁波汇泉贸易有限公
司、收款人昌盛创客科技(珠海)有限公司、付款行临
商银行宁波鄞州支行、出票日期2021年1月15日、汇票
到期日2021年7月15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自本判
决公告之日起，该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催25号之一 本院于2021年3月29
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温州市龙湾泡花碱厂的公示催
告申请，对其遗失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依法办理了
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
于2021年8月24日判决：宣告号码31300051 46633979、
金额5万元、出票人宁波唐羽贸易有限公司、收款人
宁波煜虹盛新材料有限公司、付款行临商银行宁波
鄞州支行、出票日期2021年1月26日、汇票到期日2021
年7月26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自本判决公告之日
起，该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催36号之一 本院于2021年5月28
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永康市吉亿金属制品厂的公示
催告申请，对其遗失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依法办理
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
院于2021年8月10日判决：宣告号码31300051
46602857、金额3万元、出票人宁波腾宇飞翔贸易
有限公司、收款人宁波芯亚物资有限公司、付款行
临商银行宁波北仑支行、出票日期2020年11月9日、汇
票到期日2021年5月9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自本判
决公告之日起，该申请人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催37号之一 本院于2021年6月1日
立案受理申请人苏州新锐合金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西夏墅分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持有的
银行承兑汇票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
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21年8月11日
判决：宣告号码31300051 46589302、金额3万元、
出票人浙江厚弘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收款人
浙江甬上汇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付款行临商
银行宁波分行、出票日期2020年9月2日、汇票到
期日2021年3月2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自本判决
公告之日起，该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催39号之一 本院于2021年6月3日立案
受理申请人清河县八达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的公示
催告申请，对其遗失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依法办理
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
院于2021年8月11日判决：宣告号码31300051 44461546、
金额5万元、出票人宁波唐羽贸易有限公司、收款人
宁波煜虹盛新材料有限公司、付款行临商银行宁波
鄞州支行、出票日期2020年12月18日、汇票到期日2021
年6月18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自本判决公告之日
起，该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催40号之一 本院于2021年6月3日立案
受理申请人永康市凯欣数码快印有限公司的公示
催告申请，对其遗失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依法办理
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
院于2021年8月24日判决：宣告号码31300051 46610580、
金额5万元、出票人宁波贝亲商贸有限公司、收款人
宁波安蒂拉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付款行临商银行宁
波慈溪支行、出票日期2021年2月2日、汇票到期日
2021年8月2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自本判决公
告之日起，该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催41号之一 本院于2021年6月7日立案
受理申请人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公示
催告申请，对其遗失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依法办理
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
院于2021年8月24日判决：宣告号码31300051 46601199、
金额2万元、出票人宁波腾宇飞翔贸易有限公司、收
款人宁波芯亚物资有限公司、付款行临商银行宁波
北仑支行、出票日期2020年9月25日、汇票到期日2021
年3月25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自本判决公告之
日起，该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催42号之一 本院于2021年6月8日
立案受理申请人晋州市杨哲拔丝厂的公示催告申
请，对其遗失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依法办理了公示
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21
年8月24日判决：宣告号码31300051 46575361、金额5万
元、出票人宁波雅品进出口有限公司、收款人宁波
德拉吉服饰有限公司、付款行临商银行宁波慈溪
支行、出票日期2020年10月19日、汇票到期日2021
年4月19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自本判决公告
之日起，该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催44号之一 本院于2021年6月16日立
案受理申请人河南上继电器科技有限公司的公示
催告申请，对其遗失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依法办理
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
院于2021年8月24日判决：宣告号码31300051
46627807、金额3万元、出票人宁波权盛钢铁有限
公司、收款人宁波道禾钢铁有限公司、付款行临
商银行宁波分行、出票日期2020年9月29日、汇票到期
日2021年3月29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自本判决公
告之日起，该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郭燕女与谢文韬债权转让通知公告

  根据郭燕女与谢文韬签署的《债权转让协
议》，郭燕女已将其诉洪伟的南海区法院(2009)南
民一初字第4056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的洪伟欠郭
燕女693万元的债权及其孳息转让给谢文韬。现
公告通知洪伟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谢文韬履行
上述调解书确认的付款义务。

通知人：郭燕女、谢文韬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遗失声明

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杨林律师由于不慎

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执业证

号：11101201810054311)，特此声明作废。

北京长白真宝商贸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和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

章、合 同 专 用 章、法 人 人 名 章 ，注 册 号：

110105019313272，声明作废。

上海诣轩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8574143887N)不慎遗失原公章，声明作废。

北京光大隆昌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不慎

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合同专

用章、法人人名章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50855395818，声明作废。

北京石景山立万专艺国际艺术培训学校不

慎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

证(证件编号：111010770000810)，声明作废。

经营者：郝风飞，注册号：110112604342768，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特此声明作废。

晋江市池店镇春财火锅餐饮店遗失池店镇

市场监督管理所核发的食品经营许可证正

副本，核发日期：2018-05-07，许可证编号：

JK23505820200977，声明作废。

广州市天河区高塘石小学工会委员会遗失

开户许可证，开户行：农行员村支行，核准

号：J5810020340304，帐号44057701040005741;

现声明作废。

北京三升泰书店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110109MA03L91N3Y，声明作废。

北京龙淼树森建材有限责任公司不慎遗失

公章，注册号：110105015226960，声明作废。

北京晟然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

业 执 照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6MA00A67TXJ，声明作废。

北京新唐国际青年旅馆有限公司遗失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税号：110101672363744，声明作废。

杭州荣邦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公章遗失作废

(公章编号：3301100051506)现启用新的防伪

公章，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十方曦和影业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1Y6KG8A)

作废财务专用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超讯瑞荫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5MA04DC1K4R)作

废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合同专用

章、法人人名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清锡长渊商贸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7MA04DHH496)作

废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合同专用

章、法人人名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欣举进铭商贸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7MA04DCRR7Y)

作废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合同专

用章、法人人名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昊天互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1BHUQ8C)

作废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晟图家居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1HQAR6P)作废

合同专用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光大隆昌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 合 伙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50855395818，作废公章、财务专用章、

发票专用章、合同专用章、法人人名章各一

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鑫睿宁商贸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228MA01KP443E)作废

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荣康艺美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5793430835H)作废

发票专用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庆银园林绿化服务中心(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480266049XU)作废

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古北老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228MA0022J20L)

作废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发票专

用章、法人人名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减资公告：中睿恒石(北京)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7540475422)经股东

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

本。由原注册资本人民币1008万元减少至人民

币508万元，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司减资公告

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权债

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京安亿沣管道检测科技有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11MA01H58K9U)经股东决定，拟向公

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注册资

本人民币1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8万元，请

有关债权债务人自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

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

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悦仁友道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8MA01N3UQ5E)经股东会决议，拟向

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注册

资本人民币1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50万元，

请有关债权债务人自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

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

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懿尚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9MA01MFMK2B)经股

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

资本，由原注册资本人民币6580万元减少至人

民币1000万元，请有关债权债务人自公告见报

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权债务或

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沐音阁文化艺术传媒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596052003T)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

注册资本，由原注册资本人民币100万元减

少至人民币3万元，请有关债权债务人自公

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

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途至车舍(北京)汽车服务有限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5MA04DMY591)经股东会决议，拟向

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注册

资本人民币2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140万元，

请有关债权债务人自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

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

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北京皓佳鹏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2MA0205BA4H)

经股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清算组成员：徐祥，清算组负责人：徐祥，

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北京市平谷区御上培训学校(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52110117MJ0368525T)经理事会

决议，拟向上级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组成

清算组，请债权人于2021年9月06日公告发布之

日起45日内向本中心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

告，联系人：15652292929，田满仓。

注销公告：北京市平谷区朵阅培训学校(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52110117MJ03682775)经理事会

决议，拟向上级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组成

清算组，请债权人于2021年9月06日公告发布之

日起45日内向本中心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

告，联系人：13910762722，王文国。

吊销转注销公告：北京世纪优品科技有限公

司(注册号：110116018365112)经股东会决议，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吊销转注销登记，清

算组成员：杨立滨、邢雅，清算组负责人：杨

立滨，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吊销转注销公告：北京恒颐高科技术有限公

司(注册号：110108007051596)经股东会决议，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

员：成爱华，李驹光，清算组负责人：成爱华，

请债权人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吊销转注销公告：北京圣丰利唐高尔夫体育

文化有限公司(注册号：110105011718451)经股东

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吊销转注销

登记，清算组成员：李鹏、傅笛，清算组负责人：

李鹏，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吊销转注销公告：北京华夏雨辰招标有限公

司(注册号：110108010393195)经股东会决议，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吊销转注销登记，清

算组成员：张艺昕、黄金，清算组负责人：张

艺昕，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吊销转注销公告：北京长白真宝商贸有限公

司(注册号：110105019313272)经股东会决议，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吊销转注销登记，清

算组成员：陆永贵、张作民，清算组负责人：

张作民，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吊销转注销公告：北京市鑫磊皮件厂(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1X00405091M)经投资

人决定，拟向企业登记机关申请吊销转注销

登记，投资人：王连全，请债权人债务人自见

报之日起60日内向本企业投资人申报债权

债务，特此公告。

公告：本企业北京永兴环球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企业名称)吊销已满三年，拟向登记机关申

请简易注销登记，现登报申明，并郑重承诺：

  本企业债权债务已清算完结，不存在未

结清清算费用、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用、法

定补偿金和未交清的应缴纳税款及其他未

了结事务，清算工作已全面完结。本企业承

诺申请注销登记时不存在以下情形：涉及国

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外商投资

企业；正在被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

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存在股权(投资权益)

被冻结、出质或动产抵押等情形；有正在被

立案调查或采取行政强制、司法协助、被予

以行政处罚等情形的；企业所属的非法人分

支机构未办理注销登记的；法律、行政法规

或者国务院决定规定在注销登记前需经批

准的；不适用企业简易注销登记的其他情

形。本企业营业执照正副本已丢失，申明作

废。本企业投资人永兴室内装饰设计有限公

司对以上承诺的真实性负责，如果违法失

信，则由本企业投资人永兴室内装饰设计有

限公司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和责任，并自愿

接受相关行政执法部门的约束和惩戒。联系

人：何锋，联系电话：18521319169。


